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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替代燃料处理用压力容器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天然气、氨、甲醇货物操作系统及天然气、氨、甲醇燃料

供给系统处理用压力容器。 

1.2  本指南不适用于处理用压力容器之外其它类型的压力容器。 

1.3  本指南不包括对热交换器的要求。 

1.4  本指南仅适用于压力容器本体，不包括绝热层部分的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中国船级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 

2.2  中国船级社《船舶应用天然气燃料规范》 

2.3  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4  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 

2.5  中国船级社《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 

2.6  中国船级社《船舶应用氨燃料指南》 

3  术语及定义 

上述检验依据中所确定的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指南。为编写及使用方便，本

指南直接引用或补充下列定义。 

压力容器：系指承受外压或内压的受压容器及其附件。 

处理用压力容器：收集或处理液相货物/燃料或气态货物/燃料的压力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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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纸资料 

4.1  产品审图时，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本社审查： 

(1) 主要性能规格表（包括型号、规格等）； 

(2) 总装配图（包括本体及构件、连接结构图、附件布置等）； 

(3) 主要零部件图（包括筒体、封头、焊接结构图等）； 

(4) 强度计算书，安全阀通径计算书； 

(5) 主要受压件材料理化性能一览表（如已经在图纸中反映，可不提供）； 

(6) 热处理工艺（适用时）； 

(7) 产品说明书及铭牌； 

4.2  工厂认可时，除提交上述 4.1 图纸资料外，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审查： 

(1)  工厂概况：工厂名称、地址、生产历史、生产能力、技术和检验人

员、主要产品、隶属关系、产品商标等； 

(2)  申请认可产品明细； 

(3)  主要生产设备清单：包含成型设备、焊接设备、热处理设备、清洗

钝化设备（适用时）等； 

(4)  主要检测设备清单：包含材料理化性能试验、无损检测设备、压力

试验设备等； 

(5)  申请认可产品的主要生产工艺； 

(6)  质量管理文件或质量体系证书； 

(7)  企业注册登记证明； 

(8)  资质证明和/或生产许可证：包括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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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品质量证明书或合格证样本； 

(10)  质量控制计划，如适用。 

(11)  合格供方清单。 

(12)  认可型式试验大纲 

5  技术要求 

5.1  设计和制造要求 

5.1.1  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结构设计、附件布置、强度计算、制造工艺等应符

合本社规范、批准图纸和有关公认标准的要求。 

5.1.2  处理用压力容器的主要焊缝均应采用对接焊；受力 T 型接头一般也应

全焊透；受压壳体上的短管、法兰和座板一般应采用双面连续的角接焊缝。 

5.1.3  处理用压力容器构件的连接应符合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

第 6 章 6.2.10 的规定。 

5.1.4  处理用压力容器应设有人孔，以便进行内部检查和清洗。对于尺寸过

小无法进入内部检验的压力容器，则应设置足够数量的检查孔以便进行内部检查

和清洗。 

5.1.5  液化天然气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焊接强度系数的选取应分别满足本社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4 章 4.23.2.1.3 及《船舶应

用天然气燃料规范》第 4 章 4.2.15.2③的有关规定；液氨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焊接强

度系数的选取应满足本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4

章 4.23.2.1.3 的要求；甲醇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焊接强度系数的选取应满足本社《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6 章 6.2.6 的要求。 

5.2  材料的选用 

5.2.1  天然气处理用压力容器所采用的材料应符合本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

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和《船舶应用天然气燃料规范》的有关规定；如拟采用上

述规定以外的材料时，应将材料的详细资料提交本社批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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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氨处理用压力容器所用的材料应考虑介质的腐蚀性，并与其最大工作

压力和温度相适应。不得使用铜、含铜合金、锌、含锌合金、含镉和含汞等易受

氨腐蚀的材料。具体材料的选择应满足本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

规范》和《船舶应用氨燃料指南》的要求。 

5.2.3  甲醇处理用压力容器所用的材料应考虑介质的腐蚀性和溶胀性，不得

使用对甲醇敏感的材料，如金属材料铝合金、镀锌钢、铅合金等、非金属材料丁

腈橡胶，丁基橡胶等。具体材料的选择应满足本社《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

和《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要求。 

5.3  热处理 

5.3.1  焊后热处理 

(1)  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焊后热处理要求应满足本社规范以及适用的相

关公认标准的要求，压力容器热处理温度、保温时间、加热和冷却

速度的选择应使受压壳体的残余应力得以消除，性能得到改善。 

(2)  一般情况下，奥氏体不锈钢、双相不锈钢、高锰奥氏体钢焊接接头

可不进行热处理。 

(3)  对于氨处理用压力容器，如选用碳锰钢或镍钢制造，应对其进行焊

后消除应力的热处理。 

(4)  如需要进行焊后热处理，应制备母材热处理试件，验证母材热处理

后性能是否能够满足本社规范的要求。 

5.3.2  成型受压元件的恢复性能热处理 

(1)  冷压成形的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筒体和封头，应进行消除应力热处

理，此项热处理可与焊后热处理一次进行。如筒体内径与壁厚比大

于或等于 20 时，可不必进行消除应力的热处理。 

(2)  热加工成形的处理用压力容器的构件，如热加工成形未能在正火温

度范围内完成时，应进行正火处理，对合金钢构件还应根据需要作

回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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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焊接工艺评定  

5.4.1  处理用压力容器在首次制造或使用新的焊接工艺时，应在本社验船师

的监督下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5.4.2  天然气处理用压力容器焊接工艺评定按本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

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6 章 6.5.3、6.5.4 及《船舶应用天然气燃料规范》第

13 章 13.3.3、13.3.4 的相关要求进行。 

5.4.3  氨处理用压力容器焊接工艺评定按本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

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6 章 6.5.3、6.5.4 的相关要求进行。 

5.4.4  甲醇处理用压力容器焊接工艺评定按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3 篇

第 3 章的要求进行。 

5.4.5  对于氨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焊接工艺评定，在满足强度要求的前提下，

尽可能采用低强度焊接材料。所有焊缝均应经过焊接工艺评定，包括对焊、补焊、

管子与管板焊接、堆焊、角焊等。焊接接头（包括焊缝、热影响区及母材）应进

行硬度测定，经焊后热处理后，碳锰钢硬度值≤220HV，镍钢硬度值≤245HV。 

5.5  缺陷修补 

5.5.1  焊缝无损检测发现有超标缺陷时，应确定缺陷的范围，超标缺陷应予

以清除，必要时可采用磁粉或渗透检测方法进行检查。在确认缺陷完全清除后，

再进行焊补。 

5.5.2  焊补工艺应经本社批准。 

5.5.3  缺陷的修整和焊补应在焊后热处理之前完成。通常同一部位缺陷修补

应不超过 2 次。 

6  原材料及零部件 

6.1 用于制造处理用压力容器的原材料如钢板、钢管、管件、封头、锻钢件、

阀件（适用时）等需持有本社产品证书或等效证明文件，用于制造处理用压力容

器的原材料如焊接材料等应持有本社认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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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当钢板等原材料无法满足持证要求时，可在本社验船师监督下采用原材

料复验的方式进行控制，检验应满足本社规范的相关要求。 

7  型式试验 

7.1  典型样品的选取 

用于型式试验的产品必须是在验船师监督下，按照本社认可的焊接工艺及批

准图纸完成的，且在特性、特征、制造质量上应能代表或覆盖工厂申请认可范围

（可根据主体材料、设计压力、设计温度、壁厚、外径、容积等选取）。 

7.2  原材料的检验 

7.2.1  应核查主要材料和零部件的持证情况和检验依据能否满足本社规范以

及批准图纸的要求，并核查证书与材料标志的一致性。如对原材料进行复验，原

材料试验项目和结果应满足本社规范的要求。 

7.2.2  所选用的焊接材料应与母材相匹配，除另行批准外，选用的焊接材料

应为低氢或超低氢焊接材料。使用前应严格按规定加以干燥。 

7.3  焊接检验 

7.3.1  焊接检验应至少覆盖压力容器的主对接焊缝、全焊透 T 型接头等主要

焊缝，包括焊前检查、过程检验、焊后检查。 

7.3.2  焊前检验应确认焊缝坡口、削斜长度、焊缝错边量、对接间隙等满足

本社规范、本社批准图纸以及焊接工艺规程的要求，坡口和焊接边沿至少为 25mm

区域内的表面上应无氧化物、潮湿、油污等影响焊接质量的污物。 

7.3.3  焊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本社规范以及批准的焊接工艺规程进行，产品

厂应记录焊接过程中主要参数如电流、电压等，以备本社验船师审查。 

7.3.4  焊后应检验焊缝的外观质量，受压壳体焊缝表面应均匀、致密，不应

有裂纹、焊瘤、气孔、夹渣、咬边、弧坑和未填满等缺陷。如有上述缺陷，应在

无损检测之前清除。焊接错边量、焊缝余高、焊喉高度应符合本社规范或相关公

认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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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产品焊接试验 

7.4.1  处理用压力容器在生产过程中应进行产品焊接试验。产品焊接试验试

件所用的方法、工艺和热处理等均应与压力容器筒体所采用的方法、工艺和热处

理等相同。当需要热处理时，试件应与压力容器一起热处理。 

7.4.2  天然气处理用压力容器产品焊接试验的试板取样数量、频次和位置应

满足本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6 章 6.5.5 及《船舶

应用天然气燃料规范》第 13 章 13.3.5 的要求。 

7.4.3  氨处理用压力容器产品焊接试验的试板取样数量、频次和位置应满足

本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6 章 6.5.5 相关要求进行。 

7.4.4  甲醇处理用压力容器产品焊接试验的试板取样数量、频次和位置应按

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3 篇第 7 章的要求进行。 

7.4.5  产品焊接试验的试验项目主要包括焊缝横向拉伸试验、焊缝纵向拉伸

试验、弯曲试验、冲击试验、焊缝断面宏观检查（有必要时）。试样取样位置、试

验要求和结果应满足本社以上相关规范的相关要求。应特别注意以上规范要求的

差别。 

7.4.6  对于氨处理用压力容器，产品焊缝试验还应进行硬度检测，具体按照

本指南 5.4.5 的要求进行。 

7.5  焊缝的无损检测 

7.5.1  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焊缝应进行无损检测。检测的方法、数量和部位应

满足本社相应的规范的要求。无损检测的工艺应经本社认可。 

7.5.2  天然气处理压力容器的焊缝的无损检测的范围和方法应满足本社《散

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5 章 5.9.3、第 6 章 6.5.6 及《船

舶应用天然气燃料规范》第 13 章 13.6.3、13.3.6 的要求。 

7.5.3  氨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焊缝的无损检测的范围和方法应满足本社《散装

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5 章 5.9.3、第 6 章 6.5.6 的要求。 

7.5.4  甲醇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焊缝的无损检测的范围和方法应满足本社《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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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第 3 章 3.2.5.2 及《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3 篇第 7 章 7.5.4

的要求。 

7.5.5  无损检测程序和验收标准可按公认标准执行。通常情况下，无损检测

结果应符合批准图纸指定的无损检测评定标准的要求。当设计图纸未明确无损检

测评定标准时，无损检测应满足表 7.5.5 或等效的检测技术等级和验收等级。 

无损检测合格指标                       表 7.5.5 

检测方法 执行标准 检测技术等级 合格级别 

射线检测 NB/T47013.2 AB II 

超声波检测 NB/T47013.3 B I 

磁粉检测 NB/T 47013.4 — I 

渗透检测 NB/T 47013.5 — I 

 

7.5.6  焊缝的无损检测应考虑延迟裂纹的影响因素，有延迟裂纹倾向的材料

应当至少在焊接完成 24 小时后进行无损检测，有再热裂纹倾向的材料应当在热处

理后增加一次无损检测，对屈服强度大于 395N/mm
2 的高强度钢，无损检测应在

焊后 48 小时后进行。 

7.6  耐压试验 

7.6.1  每一处理用压力容器制造完成以后，应对其进行耐压试验，耐压试验

一般采用液压试验。 

7.6.2  天然气处理压力容器和氨处理用压力容器的耐压试验 

(1)  天然气处理压力容器的耐压试验应满足本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

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4 章 4.23.6 及《船舶应用天然气燃料

规范》第 13 章 13.5.4 的要求。氨处理用压力容器的耐压试验应满

足本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4 章

4.23.6 的要求。 

(2)  一般应进行静水压试验，试验时在压力容器顶部测得的压力应不小

于 1.5P0（P0 为设计压力）。为了确保满足上述条件，若计算表明

主膜应力超过屈服强度的 75%，则在原型试验时，应采用应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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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合适的设备加以监测，但对于简单的圆柱型或球型的压力

容器，可予以除外。耐压试验的保持时间为：每 25mm板厚，压力

应保持为 2 小时，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于 2 小时。 

(3)  仅在容器的设计或其支撑结构不能使容器被安全地注满水，或不能

对容器进行干燥，以及在使用容器时不允许在容器内留有试验介质

的痕迹时，才允许进行气压试验。 

7.6.3  甲醇处理用压力容器的耐压试验应满足我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6 章 6.6.2 的要求。试验压力应不小于 1.5P0（P0 为设计压力），保压时间一

般应不少于 30 分钟。 

7.6.4  处理用压力容器在经过耐压试验后，除还需进行外观检查外，对重要

部位应进行磁粉或渗透检测。检测的部位及数量应经验船师认可。 

7.7  密性试验 

7.7.1 处理用压力容器水压试验后，应对每一处理用压力容器及其有关的附

件进行适当的密性试验，以验证容器管路及其附件是否密封良好。试验过程中，

无泄漏合格。密性试验可与本指南 7.6 中所述的耐压试验一块进行。 

7.7.2  如采用气密性试验时，气密性试验介质可为干燥洁净的空气、氮气或

其它惰性气体。气密性试验压力值应遵循本社批准图纸以及相关公认标准的要求，

一般为 P0（P0 为设计压力）。气密性试验时压力应缓慢上升，达到试验压力后保

持足够长的时间（如 30 分钟），用肥皂水检查所有焊缝和密封处，应无泄漏。 

7.8  外观及尺寸检查 

7.8.1  压力容器在制造完工后，应检查表面质量，壳体表面不应有伤痕。 

7.8.2  压力容器的主要尺寸如筒体不圆度、主尺寸等满足本社《材料与焊接

规范》、本社批准图纸及相关公认标准的要求。 

7.8.3  焊缝表面质量满足本指南 7.3.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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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件/单批检验 

8.1  签发处理用压力容器产品证书的单件/单批检验应在制造厂经过工厂认

可后进行，除非给予特别考虑。每台处理用压力容器应进行单件/单批检验。 

8.2  对本社认可后的单件/单批检验，按认可时批准的产品检验计划进行。具

体应包括以下试验项目： 

(1)  原材料检验； 

(2)  尺寸及外观检验； 

(3)  焊接检验：焊前检验、焊接过程检验、焊缝外观检验； 

(4)  无损检测； 

(5)  产品焊接试验； 

(6)  耐压试验； 

(7)  密性试验； 

 (8)  其它试验（适用时）。 


